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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技术审查要点

（2023年 12月）

为进一步优化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准入管理，

便利行业企业申报企业和产品准入，结合日常准入审查工作

实际，现将产品准入技术审查要点予以公布。技术审查要点

不是取得准入的依据，仅供有关行业企业申报时参考，并将

根据行业技术发展情况及管理需要，进行更新并重新公布。

企业申报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时应符合《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

50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2017

年 1月 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39号公布，根据 2020年

7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54号公布的《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的

决定》修订。）、《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 年第 1号）及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要求。

一、乘用车

（一）小微型载客汽车应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轻型货车、小微型载客汽车生产和登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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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2〕第 3号）相关要求。

（二）小微型面包车应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关于加强小微型面包车、摩托车生产和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

（工信部联产业〔2014〕第 45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轻型货车、小微型载客汽车生产和登记

管理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2〕第 3号）等相关

要求。小微型面包车是指平头或短头车身结构、单层地板、

发动机中置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三）乘用车应配备符合 GB 39732 规定的事件数据记

录系统（EDR）；若配备了符合 GB/T 38892 规定的车载视

频行驶记录系统，应视为满足要求。符合标准要求的适用车

型应在其它栏中注明：“该车配备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

（EDR）”或“该车配备车载视频行驶记录系统（DVR）”。

（四）对于申报了准拖挂质量的乘用车应满足《关于规

范具备牵引功能轻型汽车申报要求的通知》（装备中心〔2022〕

第 264号）相关要求。

二、客车

（一）低驾驶区客车（俗称“一层半客车”）应满足如

下技术要求：低驾驶区长途、旅游客车视作单层客车；低驾

驶区应布置在客车前轴之前，低驾驶区乘员数最多为 2人（含

驾驶员 1人，乘务员 1人）；乘客区部分不可布置为双层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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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长大于或等于 6m 的设有乘客站立区的客车和

未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汽车，以及车长大于 9m 的公路客

车和旅游客车，其驾驶区应有隔离设施，防止他人侵入驾驶

区。隔离设施不应影响驾驶人的安全驾驶和乘员的应急撤离。

（三）所有客车（专用校车和设有乘客站立区的客车除

外）应在乘客门附近车身外部易见位置，用高度大于或等于

100mm的中文及阿拉伯数字标明该车提供给乘员（包括驾驶

人）的座位数。

（四）车长大于 11m的公路客车和旅游客车，车身应为

全承载整体式框架结构。

（五）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和未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公共

汽车应装备单燃油箱，且单燃油箱的容积应小于或等于 400L。

（六）《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检测项目中，车内空

气质量检测只做静态试验。

三、货车

（一）货车载质量利用系数要求：

货车(不含新能源产品)载质量利用系数的计算公式：载

质量利用系数=（额定载质量+驾驶室乘员质量）/整备质量，

计算结果小数点后保留两位（不圆整）。

载质量系数限值要求见下表：

GB/T15089车辆类型 N1 N2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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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质量M（千克） M≤3500 3500＜M≤12000
M﹥12000

整备质量 m（千克） m≤1100 m﹥1100 m≤3500 m>3500

载质量

利用系

数

栏板式货车

/

≥0.65

(不含多用途

货车)
≥0.75 ≥0.85

≥1.0
自卸汽车

仓栅式汽车

畜禽运输车

≥0.55 ≥0.65 ≥0.75

厢式运输车

（不含客厢

式运输车及

危险品运输

车）

未安装液

压尾板车

辆

≥0.50 ≥0.60 ≥0.70 ≥0.95

安装液压

尾板车辆
≥0.30 ≥0.40 ≥0.50 ≥0.80

冷藏车 ≥0.30 ≥0.40 ≥0.50 ≥0.80

注：1）对于装有顶盖的自卸汽车的顶盖质量，应计入

整备质量；对于随车起重运输车的起重装置质量，应计入额

定载质量；2）随车起重运输车、平板货车、车厢可卸式汽

车按栏板式货车执行；3）驾驶室乘员质量按 65千克/人计算。

越野货车和越野厢式货车载质量利用系数应符合下列

限值要求：

越野货车载质量利用系数

总质量M﹥3500kg且车长≤6m

栏板、仓栅、自卸式运输车 ≥0.40

厢式运输车(不含客厢式运输车) ≥0.30

注：1）燃气汽车参照执行。2）驾驶室乘员质量按 65

千克/人计算。

（二）运输类汽车总质量要求

利用底盘或整车改装的运输类汽车，其总质量不得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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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用底盘或整车申报的最大允许总质量，也不得小于该底

盘或整车申报的最大允许总质量的 90%。

（三）客厢式运输车技术要求

总质量 4.5吨以下采用整体式车身（客厢式、封闭式）

结构的厢式运输车符合以下技术要求：车辆的额定载质量应

大于车辆乘员数（含驾驶员）×65kg；乘员仓与装货仓之间

应设置有符合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的

刚性隔离装置；货厢部位不得设置车窗（但驾驶室/区内用于

观察货物状态的观察窗除外）；驾驶区座椅布置不能超过一

排，符合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中

第 2.1.1.9款所定义的短头乘用车座椅布置不能超过两排；企

业申报该类产品时应提供货厢内部照片。

（四）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货车（封闭式货车除外）

装用轮胎的总承载能力，应小于或等于总质量的 1.4倍。

（五）轻型货车应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轻型货车、小微型载客汽车生产和登记管理工作

的通知》（工信部联通装〔2022〕第 3号）相关要求。

四、专用车

（一）罐式汽车

1.罐式汽车的总质量不得大于所采用底盘的最大允许总

质量。罐式汽车及罐式半挂车的罐体总容量必须符合以下公

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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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罐体总容量（立方米）/[载质量（千克）/介质密度

（千克/立方米）]≤1.05

注:（1）同一罐体可以运输对罐体要求相同的不同品名、

不同密度的介质，但应按密度最大的介质核算罐体总容量。

（2）对于下灰车产品, 运输介质名称应为固井专用水泥,介

质密度按照整车≥900 千克/立方米，半挂车≥1200 千克/立方

米 。（3）同一罐体运送不同介质时，其密度比值最大不超

过 1.1 倍（运油车、加油车除外），介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相近。（4）具有保温层的罐式车提供佐证材料。

2.对运送粉粒的罐式车要求：罐体体积（按外形尺寸计

算）×0.80≤罐体总容量；对运送液体的罐式车要求：罐体体

积（按外形尺寸计算）×0.85≤罐体总容量；对于运送液化气

体的压力容器罐式车要求：罐体体积（按外形尺寸计算）

×0.90≤罐体总容量。

3.对于粉粒物料运输车、下灰车、散装水泥车等此类结

构的车辆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顶部不可开槽，也不允许有可以撤卸的封板；

（2）后封头不可整体开启，禁止加强筋及铰链结构；

（3）有用于卸料的外接气源接口及管路（或供气装置）；

（4）有举升功能的，罐体后部应为异形锥体结构；

（5）其它栏应注明：“顶部封闭不可开槽，后部不可

整体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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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板式载货车辆不允许有插桩、凹槽、集装箱锁

具等装置。

（三）仓栅式载货车辆的载货部位应采用仓笼式或栅栏

式结构。载货部位的顶部应安装有与侧面栅栏固定的、不能

拆卸和调整的顶棚杆；顶棚杆间的纵向距离应小于等于 500

mm。

（四）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1.搅动容量、几何容量应符合下表规定：

2.搅拌筒填充率应不小于 51.5％(填充率定义：搅拌筒搅

动容量与几何容量之比，用百分比表示)；

3.搅动容量还应符合下式要求：

搅动容量≤载质量（kg）/混凝土密度（kg/m3）×110%。

注：混凝土密度采用 GB/T26408《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推荐的 2400kg/m3。

4.产品准入申报应在选装照片栏提供车辆正侧面照片，

正侧面照片应体现罐体喷涂，正侧面照片应能看到喷涂的搅

动容量和装载介质；其它栏应填写罐体搅动容量、罐体最大

直径尺寸、罐体长度尺寸及罐体安装角度。

车型
最大总质量

（kg）
搅拌筒搅动容量

（m3）

搅拌筒几何容量

（m3）

二轴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18000a ≤4 ≤7.7
三轴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25000a ≤6 ≤11.6
四轴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31000a ≤8 ≤15.5
a：当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悬架时，该限值可加 1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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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随车起重运输车

1.在产品准入申报参数其它栏应注明随车起重机的型号、

质量（kg）、最大起升载荷（kg）；

2.随车起重运输车最大起升载荷不应超过该车申报额定

载质量的 1.4倍；

（六）旅居车应满足《关于规范旅居车辆<公告>申报要

求的通知》（装备中心〔2021〕第 757号）相关要求。

（七）特种作业车辆

特种作业车辆是指质量和/或尺寸参数超出 GB 1589《汽

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规定的汽

车起重机、消防车、混凝土泵车、清障车、油田专用作业车

等作业类产品。特种作业车辆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要求，并

在车辆主要技术参数的其它栏中注明“超限”。

（八）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1.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标志应符合 GB 13392 《道路运

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的规定；其中，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

毒化学品车辆还应符合 GB 20300 《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

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

2.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的罐体应按规定安装车身反光标识，

并应在车辆后部和两侧粘贴符合标准要求的橙色反光带；同

时应在罐体上喷涂有符合标准要求的罐体设计代码、罐体下

次检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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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核定乘坐人数应小于等于 3人。

4.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前轮应装备盘式制动器。

5.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所有行车制动器应装备制动间隙

自动调整装置。

6.总质量大于等于 12000kg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还应

装备电控制动系统（EBS）。

7.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装用子午线轮胎。

8.总质量大于 3500kg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转向轮应

装备轮胎爆胎应急防护装置。

9.总质量大于等于 12000kg 的危险货物运输货车的后轴

应装备空气悬架。

10.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具有限速功能，否则应配备限速

装置，其最高车速不应大于 80km/h。

11.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式车辆的罐体应按《关于

规范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产品申报工作的通知》（装

备中心〔2021〕第 292 号）文件要求进行填报，应提供

符合 GB 18564.1《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 1部

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和 GB 18564.2《道路运输液体

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 2 部分：非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的罐检报告。

12.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装备单燃油箱，且单燃油箱的容

积应小于或等于 4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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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危险货物运输货车应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行驶

记录仪。

14.专门用于运送易燃和易爆物品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车上应备有消防器材；排气管出口应装在罐体/箱体前端面之

前、不高于车辆纵梁上平面的区域，并安装符合 GB 13365

《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规定的机动车排气火花熄灭器，

机动车尾部应安装接地端导体截面积大于等于 100mm2 的

导静电橡胶拖地带，且拖地带接地端无论空、满载应始终接

地。

15.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其它栏应注明危险车辆类

型，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还应注明准运介质的最大密度；

厢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其它栏应注明运输危险货物的类

项号、运输介质具有独立容器（瓶）包装；爆破器材运输车

辆在其它栏应注明危险车辆类型及运输危险货物的类项号。

16.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其它栏应注明：安装限速装置，

限速××km/h、前轮采用盘式制动、转向轮安装爆胎应急防护

装置、装用子午线轮胎、排气管前置（适用时）、悬架型式

为空气悬架（适用时）、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行驶记录

仪。

17.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总质量大于 2000kg的爆炸品运输车辆的发动机应

为压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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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车辆应为罐式车辆或货厢为整体封闭结构的厢式

车辆。

（3）厢式车辆的最大允许装载质量不得超过 10000kg。

（4）运输爆炸品的罐式车辆罐体容积不得超过 20m3，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罐式车辆罐体容积不得超过 10m3。

（5）车辆后部和两侧应安装安全标示牌。

（6）在车辆的后部和两侧应粘贴橙色反光带以标示车

辆的轮廓。

（7）厢式车辆的货厢外部颜色应为浅色。

五、挂车

（一）安装提升桥的，应在其它栏注明“车辆第×轴为

可提升桥，仅允许空载状态下提升”，并在备案参数中描述

提升桥的形式：如气压提升、液压悬挂提升等。罐式车不应

使用提升桥。

（二）平板式挂车、仓栅式挂车

1.平板式挂车不允许有插桩、凹槽、集装箱转锁等装置。

2.仓栅式挂车的载货部位应采用仓笼式或栅栏式结构；

载货部位的顶部应安装有与侧面栅栏固定的、不能拆卸和调

整的顶棚杆，顶棚杆间的纵向距离应小于等于 500mm。

3.三轴栏板式、仓栅式半挂车应装备空气悬架、盘式制

动器。

（三）自卸式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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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它栏应注明自卸方式，例如：后卸、侧卸、分流底

板等；在其它栏描述中不应出现“平板”字样。

2.自卸式挂车栏板高度应不大于 600mm（含环保盖及篷

布）。

（四）低平板半挂车

1.应采用低货台，货台承载面离地高度应不大于 1150mm。

2.轮胎名义断面宽度应不超过 8.25in或者不超过 245mm。

3.其它栏应注明货台承载面离地高度尺寸、鹅颈部分最

大宽度尺寸并注明鹅颈部分不允许载货。

（五）集装箱运输半挂车

1.用于运输集装箱的半挂车必须采用“集装箱运输半挂

车”名称；集装箱运输半挂车必须采用骨架式结构。

2.对于运输 30英尺及小于 30英尺集装箱的集装箱运输

半挂车，如其车架上平面是在一个完整水平平面内，则其牵

引销处的车架总高度应不超过 194mm；否则，必须采用“大

鹅颈”结构（鹅颈落差不小于 300mm，前部上平面不承载）。

3.对于运输 40英尺及大于 40英尺集装箱的集装箱运输

半挂车，如其车架上平面是在一个完整水平平面内，则其牵

引销处的车架总高度应不超过 194mm；否则，必须采用“小

鹅颈”结构（鹅颈落差不大于 121mm，纵梁前后上平面均直

接承载）。

4.空载集装箱运输半挂车，在其它栏中应注明“仅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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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空载集装箱”；轮胎规格应不超过 9.00-20，轮胎数应不大

于 4个。

（六）罐式半挂车

1.罐式半挂车的罐体总容量应符合《道路机动车辆产品

准入审查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 1号）相

关要求。

2.对运送粉粒的罐式车要求：罐体体积（按外形尺寸计

算）×0.80≤罐体总容量；对运送液体的罐式车要求：罐体体

积（按外形尺寸计算）×0.85≤罐体总容量；对于运送液化气

体的压力容器罐式车要求：罐体体积（按外形尺寸计算）

×0.90≤罐体总容量。

（七）粉粒物料运输/下灰/散装水泥运输半挂车

1.顶部不可开槽，也不允许有可以撤卸的封板；后封头

不可整体开启，禁止加强筋及铰链结构；有用于卸料的外接

气源接口及管路（或供气装置）；有举升功能的，罐体后部

应为异形锥体结构。

2.在其它栏注明：“顶部封闭不可开槽，后部不可开启”。

罐体为异形结构的，在其它栏中描述罐体尺寸时还应对两端

封头直径进行描述。

（八）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

1.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应装备盘式制动器、制动间隙自

动调整装置、子午线轮胎、空气悬架；车辆标志应符合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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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的规定，其中，道路

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还应符合 GB 20300 《道路运

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运输爆

炸品的罐式车辆罐体容积不得超过 20m3，运输剧毒化学品的

罐式车辆罐体容积不得超过 10m3。

2.罐式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的罐体应按规定安装车身反

光标识，并应在车辆后部和两侧粘贴符合标准要求的橙色反

光带；同时应在罐体上喷涂有符合标准要求的罐体设计代码、

罐体下次检验日期。

3.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含危险品罐箱骨架运

输半挂车）应在其它栏注明危险车辆类型及准运介质的最大

密度。液体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的常压罐体应符合 GB

18564.1《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 1部分：金属

常压罐体技术要求》和 GB 18564.2《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

罐式车辆 第 2部分：非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的规定，

并提供罐检报告。

4.专门用于运送易燃和易爆物品的危险货物运输半挂车，

车上应配备消防器材；尾部应安装接地端导体截面积大于等

于 100mm2的导静电橡胶拖地带，且拖地带接地端无论空、

满载应始终接地。

5.沥青运输半挂车属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符合危险

货物运输半挂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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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液压子站高压气体长管半挂车、高压气体长管骨架运

输半挂车的生产企业应具备压力容器设计许可 C2 级长管拖

车的能力（应提供有效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 C2

级长管拖车资质证书）。

六、摩托车和三轮汽车

（一）方向盘式三轮摩托车

1.方向盘（转向立柱）、脚踏板的排列，从驾驶员位置

观察时，脚踏板应按照以下顺序自左至右排列：离合器踏板、

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离合器踏板应设置在方向盘中心纵向

平面左侧，制动踏板和加速踏板应设置在方向盘中心纵向平

面右侧。

2.方向盘纵向中心平面对摩托车纵向中心平面的偏差应

不大于 200mm。离合器踏板表面中心纵向平面至制动踏板表

面中心纵向平面距离大于等于 110mm；离合器踏板表面中心

纵向平面至方向盘转向立柱中心纵向平面距离大于等于

50mm；制动器踏板表面中心纵向平面至方向盘转向立柱中

心纵向平面距离大于等于 50mm；加速踏板表面中心纵向平

面至制动踏表面中心纵向平面距离大于等于 100mm；方向盘

中心纵向平面对驾驶员座椅中心平面的偏移量小于等于

50mm。

（二）三轮汽车

1.三轮汽车不允许采用双排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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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采用方向盘转向、由传动轴传递动力，具有驾驶

室且驾驶员座椅后设计有物品放置空间的三轮汽车，其后轮

允许装双胎。除上述型式之外的三轮汽车的后轮不允许装双

胎。

3.三轮汽车只能采用 7.50-16（含 7.50-16）及以下尺寸规

格的轮胎。当三轮汽车采用 6.50-16 以上规格轮胎时，选用

轮胎的总承载能力不应大于总质量的 1.4倍。

4.三轮汽车传动系中不能采用带超速挡的变速器。


